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编号:临2011-03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5月份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

年修订

),

现公告本公司

2011

年

5

月份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

1

、披露范围

:

主要包括山西证券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当期

营业收入、当期净利润、期末净资产等数据。

2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

且为非合并数据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2011

年

5

月份主要财务信息表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山西证券

（

母公司

）

５

，

８５３．６１ １

，

３１９．５４ ５９４

，

３１９．２８

中德证券

７１５．０２ －６７５．３６ ９８

，

６０５．６４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395����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6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９

，

４０３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５５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３９

吴江市华东鞋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１０２

义乌市惠丰皮塑贸易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０４

杭州双象皮塑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５３５

晋江市双象商贸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１５

温州市长城贸易有限公司

７ ０１＊＊＊＊＊２５２

周晓燕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１８８

号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沈铭

咨询电话：

０１５０－８８９９３８８８

转

８７０１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０－８８９９７３３３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002245�������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2011-029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4,075,000

股

;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0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4,560

万股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1,520

万股

,

并于

2008

年

6

月

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

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6,080

万股。

2009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实施了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分红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2,160

万股。

2010

年

6

月

4

日

,

公司实施了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

分红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8,240

万股。

2011

年

5

月

24

日

,

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送

3

股转增

7

股

,

送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36,480

万股。

目前

,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233,043,750

股

,

其中

,

控股股

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80,900,000

股

,

昌正有限公司持有

52,143,75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股东昌正有限公司承诺

,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其在陈锴担任公司高管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陈锴离职后半年内

,

昌正有限公司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昌正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20

日增资的

60

万股将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0

日。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04,075,00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5.94%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

名。

4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备注

１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２

昌正有限公司

５２

，

１４３

，

７５０ ２３

，

１７５

，

０００

注

２ ／

注

３

合 计

２３３

，

０４３

，

７５０ ２０４

，

０７５

，

０００ －

注

1:

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180,900,000

股仍处于质押状态。

注

2:

股东昌正有限公司持有的

IPO

前发行限售股份中有

13,5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注

3:

本次昌正有限公司解除限售股份为

23,175,000

股

,

但其减持仍需遵守其在公司

IPO

时

作出的承诺

(

详见本公告第二条

)

。

四、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3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6

月

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416�����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1-02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今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神州通投资

"

）的通知，其于

2011

年

6

月

8

日通过二级市场购入公司股

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

增持人为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神州通投资计划在未

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神州通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4

、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1

年

6

月

8

日，神州通投资增持公司

101,793

股股份，平均价格为每股

30.07

元，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0.02%

。 本次增持前，神州通投资持有公司

302,25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1.27%

。此次增持后，截至

2011

年

6

月

8

日，神州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02,351,793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61.29%

。

5

、合法性

神州通投资的此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则等有关规定。

6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 神州通投资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未设定其他实施条件。

7

、其它说明

神州通投资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持股

30%

以上的公司股东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神州通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1-023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其中三名关联

董事对议案一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

<

宁波

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

的议案》。

公司决定撤回

2011

年

1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终止公司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备案的申请，并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寻找合适的机会推出股权激励计

划。

关联董事赵勇、张鹏翔、徐青松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公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

动的整改报告》。

《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1-024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回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宁

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 董事赵勇先生、张鹏翔先

生、徐青松先生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6

名董事参与

了表决。 会议同意撤回《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的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交终止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备案的申请。 公司董事会承诺自本决议公

告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激励计划。

一、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概述

2011

年

1

月

17

日，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

"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宁波理工

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董事赵勇、张鹏翔、

徐青松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6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范围为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计

52

人。 本计划授予给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200

万股，占理工监

测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3.00%

。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0

万股，在本计划生效后

30

日内授予

激励对象；预留限制性股票

20

万股，在本计划生效后一年内授予。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39.76

元，为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79.51

元

/

股）的

50%

。 授予后（包括禁售期在内）的

4

年为解锁期，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

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四次申请解锁。

目前，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了申报备案，尚未

召开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二、关于撤回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原因说明

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披露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至

今，公司内部的实施环境及外部的宏观形势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随着公司新建产业园区

完工在即，募投项目将在新建产业园区逐步实施、投产，使得公司原有的人才队伍不能满足产

品线延伸后的管理、研发及营销需求，致使公司需要引进一批中高端的复合型管理、技术及销

售人才，该部分人才亦将为公司新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稳定发展等做出重要贡献，成为迫切

需要激励的对象。 再者，自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分五次上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的幅度均为

0.5%

；并且还分两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

率，每次上调幅度为

0.25

个百分点，加之公司股价下挫至授予价格附近，致使现有激励对象购

买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大幅上升，风险急剧加大，为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带来一定困

难。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目的较难实现，继续执行该计划将有

可能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经过审慎研究，公司董事会决定撤回《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并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再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待条件成熟后，再行寻找合适的机会推出股权激励计划。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174�����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2011-023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并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00

在福建省

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安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泉州梅花户外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cninfo.

com.cn

的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泉州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1-024

）。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74����������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2011-024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泉州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概述

本公司拟与非关联自然人叶建发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其转让本公司持有的泉州

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泉州梅花

"

）

92%

的股权，股权交易金额

1,656.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金额在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再经股东大会

批准。

二、股权转让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方为叶建发先生，中国国籍，住所：福建省南安市诗山镇社二村后溪美

3

号，身份证号码：

3505831959XXXX1335

。

受让方叶建发先生与本公司、泉州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履

约能力风险。

三、股权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泉州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由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叶志昌共同出资组

建， 于

2008

年

1

月领取了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35050010000969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00

万元，其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庭院伞、户外广告伞、沙滩伞及配

件，帐蓬、沙滩椅及配件。 本公司持有其

92%

股权，叶志昌先生持有

8%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叶

志昌先生放弃优先受让权。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10

年度审计报告，泉州梅花

2010

年度经审

计的的总资产为

38,769,646.34

元，净资产为

18,881,160.81

元，营业收入为

53,534,119.35

元，净利

润为

2,506,129.49

元。

泉州梅花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

况，该公司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

、交易金额

本公司（甲方）向叶建发先生（乙方）转让所持有的泉州梅花

92.00%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

以泉州梅花的注册资本及泉州梅花

2011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价格为基础，经过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656

万元。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泉州梅花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的总资产为

48,810,374.53

元，净资产为

18,407,011.84

元，净利润为

-474,148.97

元。 （以上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2

、付款方式

乙方需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

3

、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对出让方与受让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违反，否则，

即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4

、协议生效条件

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整合公司资源，根据外贸出口形势的变化适度调整投资结构，控制

公司整体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泉州

梅花的股权，泉州梅花不再列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1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422�������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2011-16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

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 并于

2011

年

6

月

7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

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的

预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和公司经营计划

,

公司拟向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

以募集流动性资

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要素：

1

、发行规模

:

本金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

2

、短期融资券期限

:366

天

;

3

、发行方式

:

采用承销方式

,

，分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

4

、发行利率

:

按照市场情况确定

;

5

、发行主承销商：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

并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6

、发行对象

: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7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8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

款、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签

署必要文件以及办理必要的手续。

此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审议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00422�������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2011-17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24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30

会期：半天

2

、会议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166

号公司管理和营销中心六楼会议室

3

、会议议程：

(1)

、关于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何勤董事长）

4

、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6

月

17

日下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

证

(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

5

、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孟丽、卢冰

联系电话：

(0871) 8324311

传 真：

(0871) 8324267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7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如下：

一、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发言并以本次股东大会要求

的表决方式表决；

二、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程序事项，以及所列议案进行

表决，并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三、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表决事项股东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视为股东

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进行表决。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的股东帐号：

委托股东持股总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002092���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1-037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披露了《新疆中

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因工作疏忽，电石价格调整中：

"1

、与新冶

能源电石采购单价拟上调至

3030

元

/

吨（出厂价）

"

、

"3

、与环鹏公司《电石采购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中约定的电石供应数量超过其总产量

80%

的部分的单价拟上调至

3030

元

/

吨 （出厂

价）

"

描述有误。 现就有关内容进行更正如下：

1

、与新冶能源电石采购单价拟上调至

3030

元

/

吨（到厂价）；

3

、 与环鹏公司 《电石采购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约定的电石供应数量超过其总产量

80%

的部分的单价拟上调至

3030

元

/

吨（到厂价）；

其他条款不变。 《新疆中泰化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

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交易

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相应内容同时更新。

特此公告，并向投资者致歉。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公告编号：2011-1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

14:00

；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

-2011

年

6

月

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6

月

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群众东路

93

号三木大厦

15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兰隽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83

人，代表股份

90,283,40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3941％

。本次

参会股东全部通过网络进行投票。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6,9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02％

；反对

2,432,2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1％

； 弃权

14,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3,9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69％

；反对

2,432,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3％

； 弃权

17,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88％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2,5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53％

；反对

2,433,6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56％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22,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745％

；反对

2,457,6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2％

；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3％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2,5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53％

；反对

2,433,6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56％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木集团董事和监事津贴的提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3,9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69％

；反对

2,432,2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1％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57,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0％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轻工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57,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0％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57,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0％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康得利水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57,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0％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

结果为：

同意

87,679,8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162％

；反对

2,586,3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47％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57,4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20％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华信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679,8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162％

；反对

2,586,3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47％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4

、在关联股东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形下，审议通过了《关于为福州市

广福有色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3,593,4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57.9864%

；反对

2,586,383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41.7360％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776%

。

15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33,9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869％

；反对

2,432,2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1％

； 弃权

17,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1％

。

1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表决结果为：

同意

87,808,72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590％

；反对

2,432,283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6941％

； 弃权

42,4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7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张明锋律师、林涵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纪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0677����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2011-018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3

日，公司收到监事王兴华先生的《辞职申请》，王兴华先生因身体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自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新的职工监事后即生效。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增补新的职工监事前，王兴华监

事仍将依照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的职工监事就任为止，辞职生效后，王兴华

先生将不在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对王兴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77����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2011-019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

日，公司收到副总经理刘金智先生的《辞职申请》，刘金智先生因年龄及身体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调研员。

公司对刘金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545�������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公告编号：临2011-021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方式，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

元；扣税后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5

元。

股权登记日：

6

月

14

日（星期二）

除权除息日：

6

月

15

日（星期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6

月

20

日（星期一）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经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0--012

）刊登在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10

年末股本总额

675,785,7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

0.5

元（含税）

,2010

年度分配红利

33,789,288.9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356,441,073.35

元，滚

存至下一年度分配。

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6

月

1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除权除息日：

6

月

15

日（星期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6

月

20

日（星期一）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14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A

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的实施办法

1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对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本

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每股

0.045

元。

2

、公司控股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

、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文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45

元。 如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涉及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文的规定自行申办。

4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

A

股股东（含机构投资

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

元。

5

、

A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133

号

电话：（

0991

）

4889803

、

4889813

（传真）

七、备查文件

1

、本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

、本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9日


